关于《满洲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细则》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从最困难群体做起，逐步扩大保障范围，主要解决依申请符合收入不高且在我市无自有住房的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各类引进人才、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起草了《满洲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市部分工薪收入群体及引进人才面临住房困难问题。为落实国家关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及自治区相关文件精神，亟需通过制度设计规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设、配售和管理，保障政策公平有序实施，促进住房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

二、起草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

（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有关工作的通知》（建保〔2024〕44号）

（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住房保障轮候库的通知》（建保〔2024〕89号）

三、起草过程

（一）结合我市实际保障情况，全面梳理我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现状及问题，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

（二）联合市财政、发改、自然资源、民政、人社、教育、公安、卫生健康、街道（镇）、税务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确保政策在土地供应、资金平衡、资格审核等环节的可持续性。

四、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二十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及部门职责，按照“以需定建、以需定购、以需配售、保本微利”基本原则，杜绝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二）申请准入条件和操作流程。重点强调已享受过房改房等政策性住房的，按规定腾退原政策性住房后可购买保障性住房。
（三）配售程序。对登记为认购轮候对象的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实行申请、审核、轮候配售住房。
（四）配售价格、封闭管理和申请回购规则。
五、必要性
（一）健全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缓解特定群体住房压力。

（二）规范配售流程，提升政策公平性与透明度。

（三）强化闭环管理，确保保障性住房资源长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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